北京安定医院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合同法制审核”行动的通知》（国卫办法规函〔2025〕192号）及市卫健委《关于印发<市属医院利益冲突回避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为全面落实上级要求，进一步规范医院经济合同管理、有效防范法律风险、提升管理效能，我院将全部经济合同纳入法律顾问审核范围，因此需要经济类法律顾问为我院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具体需求如下：

一、商务部分

1、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具有司法部门颁发的执业许可证；

2、企业财务状况良好，财务会计制度健全；律所不存在违法与行政处罚记录；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投标人提供近三个月的连续的社保缴纳记录与依法缴纳税收的完税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本项目负责律师应当具有处理公司、证券、知识产权等法律业务的丰富经验，需要执业五年以上；

5、律师事务所注册律师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2022年至今期间承接过类似项目 (提供合同证明文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7、只有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并独立于招标人的投标人才能参加投标，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9、投标人不得将本项目招标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转包；

二、技术部分

1、作为医院的法律咨询，应向医院提供下述法律服务：

（1）为医院日常工作提供法律咨询，解答相关法律问题；

（2） 协助医院草拟、制订、审查或者修改合同、章程等法律文书；

（3）协助医院健全内部经济管理规章制度，完善合同管理相关制度；

（4） 应医院要求，参与磋商、谈判，进行法律分析、论证；

（5） 为医院重大经营决策事项提供法律意见；

（6） 应医院要求，就医院已经面临或者可能发生的纠纷，进行法律论证，提出解决方案，出具律师函，发表律师意见，或者参与非诉讼事务谈判、协调、调解；

（7）应医院要求协助医院进行法律法规宣传、对医院人员进行法律法规知识及实务培训；

（8）根据医院委托或配合医院聘请的律师，参与经济纠纷的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活动（医疗纠纷案件除外）。

（9）定期向医院提供最新法律动态及解释。

2、协助医院对经济合同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于两个工作日内提出修改意见，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重大复杂的合同除外。

3、办理双方商定的其他法律服务。

